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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平台经济正处于繁荣发展时期，并逐渐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但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的同

时也暴露出我国在平台经济领域制度设置的不完善之处。尤其是在反垄断领域，中国知网、美团、阿里巴

巴等互联网平台反垄断案件的频繁发生，反映出我国在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监管的缺失。平台经济的巨大

规模和影响力，使得垄断问题一旦发生，所造成的损害是难以估计且无法弥补的。而现行以事后规制为主

的监管制度和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垄断问题。因此，有必要在平台经济领域建立以

包容审慎监管、适度干预、促进竞争鼓励创新为基本原则，以消极的动态监管为主要内容的事前监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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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platform economy is in a period of prosperous development, gradually becoming the main 
for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Howeve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also reveals the imperfections of the institutional setting in the platform 
economy in China.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anti-monopoly,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anti-monop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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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s of Internet platforms such as Cnki, Meituan and Alibaba reflects the lack of anti-monopoly 
supervision in China. The huge scale and influence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makes the damage 
caused by monopoly problems, once they occur, difficult to estimate and irreparable. The current 
regulatory system and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anti-monopoly law cannot solve the mono-
poly problem in a timely and effective manner.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n ex ante 
regulatory system in the platform economy with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inclusive and prudent reg-
ulation, moderate intervention, promoting competition and encouraging innovation, and negative 
dynamic regulation as the main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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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对互联网领域反垄断行为实行事前监管是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尝试推行的一种方式。事前监管是指在

平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发生之前，行政机构通过采取必要的手段和措施，防止损害竞争秩序等垄断行为

的发生。也就是说事前监管目的在于发现问题，在违法、违规事实发生之前对相关问题进行预先规制。

而平台经济是经济发展出现的新兴形式。在工业时代的经济中，市场是买卖双方进行货物交换和活动的

理想化场所，在市场中，商品和服务按照自主意思进行，数量和价格由供求规律自主地调节。而在新兴

的信息经济中，这些活动的场所变成了互联网平台，互联网平台通过数据和算法，为交易双方提供线上

互动场所，甚至有些平台既是服务的提供者又是交易的中介方。但互联网平台不仅仅是一种新的商业模

式或者一种新的基础设施形成。相反，它是新兴信息经济的核心组织形式[1]。互联网平台既能使经济交

换的竞争动态成为可能，又能从中受益，这些竞争动态与传统的片面市场有着深刻的重要区别。由平台

构成的交易所是双面或多方面的：它们为买家服务，为寻求接触的卖家提供服务，并且通常为寻求买家

关注的广告商提供服务[2]。因此，我们将这个过程描述为平台经济。 
随着平台经济的迅速发展，平台经济领域实施反垄断行为越来越多，涉及金额重大且影响深远，如

阿里巴巴和美团案件 1。2022 年知网事件 2的爆发更是明显突出监管的缺失。即使事后对阿里巴巴和美团

处以巨额罚款，但其对竞争秩序以及消费者带来的损害是无法弥补的。像中国知网、阿里巴巴、美团这

样的互联网平台，基于正反馈效应理论 3和网络外部性 4，其市场优势越加明显，更有可能为了保证其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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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里巴巴自 2015 年以来，滥用其在中国境内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禁止平台内经营者在其他竞争性平台开店或者
参加促销活动，直到 2021 年才被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处罚。美团自 2018 年以来，凭借其市场支配地位，实施限定交易行为，
同样在 2021 年被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处罚。上述两个互联网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分别持续了 6 年和 3 年，带来极其恶
劣的影响。 
22022 年 4 月，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宣称因无法承受中国知网近千万的续订费而停用中国知网数据库，引发各界对中国知网是否涉
嫌垄断问题的热烈讨论。事实上，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并不是第一所因服务费用过高而宣布暂时停止使用中国知网的学术研究机
构。从 2016 年起，武汉理工大学、北京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金陵科技学院、集美大学等高校先后发布相关声明
称，因知网的续订费用过高而不堪重负。笔者认为，虽然仅凭目前所报道出来的只言片语，我们不能直接得出结论认定中国知网
的行为是否违反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但中国知网的问题并不是 2022 年才出现，从 2016 年起对中国知网续订价格的质疑和争议
一直持续到现在，在长达 6 年的时间里，我国相关机构都没有对该问题引起重视。 
3正反馈效应理论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产业高速发展而引入的一种新的解释现实经济现象的方法。负反馈效应揭示的是大企业逐渐
衰败而小企业不断扩大的过程。正反馈效应将导致“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现象，即在一定的条件下，优势地位一旦出现，就
会不断加剧而自我强化，出现滚动的累积效果，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出现“赢家通吃，输家出局”的局面。在正反馈效应
的影响之下，互联网行业中往往会出现几家独大的市场格局。 
4网络外部性是指消费者选择商品时不仅要考虑商品自身性能、价格等因素，更重要的考虑因素是使用该商品的外部网络即消费者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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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优势而采取各种手段损害他人合法利益。因此，对于互联网平台存在的反垄断问题如果不加以关注，

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后果。 
但适用传统途径难以规制平台经济反垄断问题。面对平台经济领域，适用反垄断法规制的直接困难

是缺乏对相关市场的明确定义。相关市场是竞争主管机构和法院评估市场力量的存在和具体行为的影响

的透镜。而互联网平台不同于传统市场单一的运行模式，出现双边市场、多边市场，即平台作为中间人

向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群体提供不同的产品或服务。由于双方或多方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平台表现

出间接网络效应。这意味着双边平台中一方的参与者多少决定另一方服务提供的价值。因此在界定相关

市场时不能仅考虑一方市场的控制能力，还需评判多个市场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这使得相关市场的界

定更加困难。如在奇虎诉腾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 5 中，最高院认识到在平台经济领域界定相关市场

难度非常大，在很多时候由于证据材料不足、案件情况复杂，即使在现实中以一般人的思维都能判断该

平台的影响力不低，但也很难拿出具体证据证明。而徐书青诉腾讯 6、深圳微源码软件公司诉腾讯 7这些

案件中，皆因原告未能提出合法证据证明被告在相关市场的支配地位而败诉。因此，若适用传统认定路

径，很难以个人或小部分的力量对平台经济反垄断案件进行规制，需要反垄断执法机构更积极主动的履

行职责。 
近年来，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纷纷在平台经济领域通过一系列法案，希望通过建立事前的监管

制度以防止互联网平台滥用市场地位、垄断等的行为发生。我国知网、阿里巴巴、美团等事件的发生和

传统规制的局限性，使我们确有必要考虑在平台经济领域建立反垄断的事前监督制度。因此，笔者将从

理论基础、基本原则和实践路径这几个方面，具体阐述平台经济反垄断事前监管的实现机制。 

2. 平台经济事前监管制度的理论基础 

2.1. 监管思维的转变 

生产和信息交流方式上的变革必然会引发自我管理所用规范的变革。平台基于用户规模和算法技术

的发展，更容易掌握大量的数据信息，并根据这些大数据的分析和处理结果，监控市场动态，预测市场

走向。数字经济时代的平台已不是普通的私主体[3]。平台以规模为依托，大型平台逐渐拥有强大的渗透

力和社会影响力、支配力[4]。面对平台经济的出现，传统的监管或者治理方式对数字平台企业基本是失

效的。因此有学者提出转变监管思维，认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反垄断不应局限于适用反垄断法，作为一种

反垄断方法和理念上的转变，可以以对垄断行为的事前规范平台进行反垄断管制[5]。 

2.2. 加强监管的世界趋势 

对于是否在平台经济领域实行事前监管制度，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持反对态度的学者主要基于创

新和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认为政府行政政策的出发点应该是加强而不是抑制市场的作用，太过超前的

监管容易将创新的发展可能排除在外，忽视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6]。过度的监管会损害平台经济的国际

竞争力[7]。而持赞成态度的学者认为平台经济不同于传统经济，其行为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

性。适用于工业经济时期的事后被动监管措施无法有力制止平台企业“天然”的垄断趋势[8]。如果仍执

着于坚持事后监管的执法模式，不仅会增加反垄断法的执行成本与试错成本，还有可能无法及时有效地

回应促进科技创新和维护自由公平竞争的时代要求[9]。 
但随着互联网平台经济规模的增加和发展壮大，赞成事前监管的观点逐渐占领上风。以新布兰代斯

 

 

5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三终字第 5 号民事判决书。 
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高法民申 4955 号民事裁定书。 
7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 03 民初 250 号民事裁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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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派兴起为标志，他们认为今天的经济，其中财富和经济权力集中在少数大公司，对民主本身构成了深

刻的威胁。有必要采取新的反垄断方法，以避免回到一个“普遍的民众愤怒和对新的和不同的东西的要

求”的世界，从而导致“回到愤怒和暴力的政治”[10]。并对经济权力日益集中表示担忧，特别是在互联

网搜索、社交网络和电子商务等备受瞩目的领域，并质疑以价格、产出和产品质量为重点的消费者福利

标准是否能够解决现代经济中有害的经济权力集中问题[11]。随着几位新布兰代斯学派代表人物陆续在美

国反垄断机构担任重要职务后，美国对其竞争政策制度进行重大调整，倡导反垄断领域尤其是平台经济

领域的立法改革，从而推动公共反垄断机构加强执法力度。 
归根到底，学界对平台经济事前监管制度的争议，实质上是对国家干预经济限度的讨论。国家对经

济的干预限度，是经济法永恒的命题。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各国学者对国家是否应当干预经济运行以

及干预程度的探讨从未停止。从经济法理论的发展历程来看，无论是自由竞争还是加强监管针对的都是

当时国家的经济状况而言，没有哪一个理论是永恒的真理。反垄断问题所考虑的往往不仅是竞争问题，

还有国家利益[12]。因此，对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的问题监管，需要明确原则掌握好合适的度，既能够维

护公平竞争秩序又能够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发展。 

3. 平台经济事前监管制度的基本原则 

3.1. 包容审慎监管原则 

平台经济的监管，目前世界各国都处于初步实践阶段，对此仍未形成系统的原则理论。2020 年，我

国国务院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发展平台经济要坚持包容审慎监管，但并未对如何实施包容审慎监

管做出具体的解释。因此，学界产生了不同的理解。有学者认为包容审慎是较少监管，主张在评估相关

案件时保持包容审慎的态度，特别要注意未经思考干预或过度执法对市场调节作用的破坏[13]。有学者认

为包容审慎原则并不是说行政机构放弃监管，相反在需要监管的领域应当加强监管[14]。还有学者持中立

态度，认为包容审慎是指包容创新和审慎干预，而不是指放纵平台的一切行为。监管机构应坚持行为规

范与经济发展同样重要的原则，既不能纵容平台任意妄为，也不能过度干预阻碍平台发展，应实现科学

监管、依法监管和精准监管[15]。 
由此可见，仅凭“包容审慎”这四个字我们不能直接判断出行政机关加强还是减少监管的理念。包

容审慎虽然在具体执行中存在不确定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为市场留足发展空间，是市场发展过程中的试

探举措[16]。笔者认为，包容审慎监管原则是平台经济事前监管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原则。

包容审慎监管原则更多的是指政府执法过程中所坚持的态度。监管机构在平台进行事前监管时，要以包

容的的心态看待在这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平台经济发展到一定趋势所不可避免而产生

的。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更是要小心谨慎，不能不经过调查就妄下决定。至于是否需要加强还是减

弱监管强度，仍然需要根据当前平台经济发展趋势和竞争秩序状况来决定。因此，包容审慎监管不能是

平台经济事前监管的唯一原则理论。 

3.2. 适度干预竞争原则 

适度干预竞争原则是竞争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指国家对竞争的干预应控制在必要、合理、适当的限

度内，避免过度干预或不当干预[17]。对平台经济的事前监管的反垄断监管应当更多的体现出反垄断法的

特色，适度干预竞争原则是平台经济事前监管的核心原则。笔者认为，平台经济事前监管的核心原则应

该回到竞争秩序上，其对竞争的干预不是无拘无束的。事前监管的本质是政府对平台经济运行的干预，

干预过少无法有效地约束平台滥用权力损害竞争秩序的行为，干预过度同样会阻碍竞争抑制经济发展，

政府在执法过程中应当适度干预竞争原则，避免过度干预平台经济市场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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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平台经济事前监管坚持适度干预竞争原则的内容主要包括：1) 明确平台经济事前监管的

主体，即哪些机构拥有对平台经济实行事前监管的权力；2) 明确平台经济事前监管的对象，是所有平台

都会受到事前监管还是只有部分平台受到事前监管的管控；3) 明确平台经济事前监管的内容，在平台经

济的运行中哪些行为需要事前多加关注和追踪，具体事项包括哪些；4) 明确平台经济事前监管的责任，

有权力或权利就必须有相应的责任制度，否则就会有出现滥用的可能。只有符合法律规定的干预，才能

被认为是适度的、有益的，各种违法干预行为同样为法律所不容。 

3.3. 保护竞争鼓励创新原则 

对平台经济进行事前监管是国家调节经济的表现形式之一，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和维护社会经济社

会经济结构运行和协调稳定发展。因此，平台经济事前监管制度不仅是要监管平台的运行，更要保护平

台经济领域的竞争秩序，鼓励平台创新发展。通过事前监管促进平台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不能

单纯抑制反垄断行为的发生而不重视其存在的根本原因，也不能单纯重视经济利益。平台经济正处于快

速发展阶段，不断出现新型的行为方式和经济形式。在面对未有先例的行为依据现有制度无法下结论时，

监管机构应当以保护竞争鼓励创新为原则判断。以是否抑制、排除、限制竞争为核心原则，判断平台经

济中出现的新型垄断行为和方式。科学对待能够促进创新推动平台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行为，避免妄下结

论。 

4. 平台经济反垄断事前监管的实践路径 

我国新修订的反垄断法和平台经济反垄断指南，均未对平台经济领域的监管作出相关规定。2021 年

浙江省作为平台经济发展较为成熟的地区，率先进行探索，推出全国首个平台经济数字化监管系统“浙

江公平在线”，对相关互联网平台的运行进行动态监管。2021 年 10 月 29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为

了落实平台主体的责任维护平台用户权利，组织起草了相关征求意见稿 8，对互联网平台的类别和等级进

行划分。总的来说，我国的平台经济事前监管实践仍在起步阶段，我国并未建立起明确具体的事前监管

制度体系。而从 2020 年起，以欧盟、美国为代表的国家纷纷针对平台经济领域的监管指定和颁布一系列

法案，规范平台经济领域的运行。日本《数字平台交易透明化法案》，通过赋予特定数字平台积极义务，

要求对其平台内所掌握的相关信息应当公开，来规制日本境内数字平台的规范运行。欧盟《数字市场法

案》以事前监管的方式对平台“守门人”进行规制。美国自 2021 年起陆续颁布了《创新与竞争法案 2021》、
《战略竞争法案》、《终止平台垄断法案》、《平台竞争和机会法案》等多部涉及平台反垄断的法案。 

笔者认为，只有建立规范的平台经济事前监管的制度体系，才能够确保其有效的执行和实施。 

4.1. 基本立场：“旁观者”角色 

与一般的行政执法机构不同，由于事前监管对平台经济干预的影响无法估量，因此需要以更加谨慎

的态度对待。在相关垄断行为尚未发生的时候，行政机构不应过多的介入到平台的正常经济活动当中。

笔者认为，以“旁观者”的角度参与平台经济的运行是最恰当的。作为一个“旁观者”对平台经济的各

种经济活动进行动态监管，结合互联网平台技术优势，依托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通过算法自动捕捉数据、

经营信息并分析出用户需求和喜爱等手段进行动态监控。如欧盟利用计算机技术对非法内容的传播、对

民主进程和公共安全有影响的服务的操纵以及对未成年人有不利影响等内容进行分析监测。我国浙江省

推出“浙江公平在线”在科学的模型和大量数据支撑下，能够有效识别“大数据杀熟”、经营者集中等

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使用区块链技术实时保存证据，保证能够随时查找问题线索证据，且合法高效。 

 

 

8参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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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事前监管并不是提前介入到平台经济的正常运行中，而是充当一个“旁观者”，合理运用现

代科学技术对平台的行为进行动态掌控，以便能够在反垄断行为发生之初就及时制止该行为，并通过自

动捕捉证据而提高举证效率。 

4.2. 制度构建：平台经济事前监管的具体设计 

4.2.1. 平台经济事前监管的主体 
有权力对平台经济进行监管的主体是行政机关、法院还是民众。纵观各国相关立法，欧盟《数字市

场法》规定，欧盟委员会将是该法规的唯一执行者。欧盟委员会可以决定参与监管对话，以确保“守门

人”对他们必须遵守的规则有清楚的了解，并在必要时明确其应用。欧盟委员会是欧洲联盟的常设执行

机构，是整个欧共体行政体系的发动机。美国《开放应用市场法》规定其执法将委托给联邦贸易委员会、

美国司法部长或州检察长，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或《克莱顿法》行事。日本《数字平台交易透明

化》法案，明确由政府对大型数字平台提交的报告进行审核和评估，对于违反法案中规定的义务的数字

平台采取制裁措施。 
笔者认为，事前监管的权力主体是行政机关，即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平台经济领域进行事前监管

的反垄断执法机关，其权力和责任应当由法律明确规定。行政机关运用事前监管的权力应当在法律的制

约之下进行，行政机关的执法应当有法可依。我国现行法律只规定了行政机关不得滥用职权实行排除、

限制竞争的行为，并未对反垄断执法机构在进行反垄断监管过程中的权力和职责作出明确规定。在这样

的立法体制下，反垄断执法机构很容易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没有权力限制而过度加强监管、滥用监管。因

此，建立平台经济监管规范的制度体系必须要明确行政机关的权力和责任。 

4.2.2. 平台经济事前监管的对象 
纵观各国立法实践，平台经济事前监管的对象都是明确且具体的特定平台。欧盟“守门人”严格限

制在以下条件：1) 在过去三年中，在欧盟区域内的年营业额至少为 75 亿欧元，或市场估值至少为 750
亿欧元；2) 在欧盟拥有至少 4500 万月度终端用户和至少 10,000 个商业用户；3) 在至少三个成员国控制

一个或多个核心平台服务。美国《创新与选择在线法案》规定，市值达 5500 亿美元以上的平台公司，全

球月活跃用户数量达 10 亿以上或年度净销售额达 5500 亿美元的平台都将受到反垄断法案管辖。可以看

出，受到事前监管的互联网平台是少数且规模巨大，影响力深远的企业。从鼓励创新和发展的角度，中

小型平台也不适合纳入事前监管的范围。保护竞争秩序和促进经济发展是实行事前监管的原则，中小型

企业由于受规模和影响力限制，其并非是阻碍市场竞争形成垄断的主力，过多的干预反而不利于其发展。 
目前，我国《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综合考虑平台在中国境内的年活跃用户数量、

核心业务能力和水平以及市值规模，将互联网平台分为六大类 9 和超级平台、大型平台、中小型平台三

级 10。笔者认为，平台经济事前监管的对象应当仅限于超级和大型平台。 

4.2.3. 平台经济事前监管的内容 
在平台经济领域实行事前监管，其具体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监管对象设定义务，规范其有序发

展。但对监管对象设定积极义务还是消极义务，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互联网平台是生产力发

展的新型主体，在网络信息时代承担着维护平台经济市场秩序、保障经营者权益的公共职能[3]。基于平

台的公共性所在，对互联网平台设置竞争性义务，要求平台积极承担保护和促进竞争的义务[4]。但是互

联网平台具有公共性的观点，并未得到学界广泛认同。笔者认为，平台经济的运行模式，相较于传统经

 

 

9具体是网络销售类平台、生活服务类平台、社交娱乐类平台、信息资讯类平台、金融服务类平台、计算应用类平台六类。 
10超级、大型平台上年度在中国的年活跃用户应不低于 5 亿或 5000 万，核心业务至少涉及两类平台业务或平台具有表现突出的主

营业务，上年底市值(估值)应不低于 10000 亿或 1000 亿人民币，具有超强或较强的限制商户接触消费者(用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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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而言较为特殊，但其仍是民事主体之间基于意思自治而进行的正常商业活动，仅因为其强大的影响力

而将其认定为具有公共性并施加积极义务，并不可取。 
纵观国外对于互联网平台的义务设置，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规定。美国更偏向于设置消极义务。如

《美国创新与选择在线法案》规定，禁止拥有支配地位的平台进行自我优待，优先推送平台自身的产品

或服务，使竞争对手处于弱势地位；禁止施行打压小企业和消费者，有碍于竞争的行为。如果不公平地

阻止或放纵平台间的相互操作，滥用平台数据通过操纵搜索结果诱导性引导消费者等行为，则平台发展

终将会走向自我灭亡。《终止平台垄断法案》针对的是苹果在其 App Store 和亚马逊在其数字市场上涉嫌

的反竞争行为，规定在线市场平台将不得拥有可以利用该平台完成销售或提供产品或服务的自有业务，

或者不得将购买服务作为客户访问该平台的条件。欧盟和日本则对互联网平台设置积极义务。欧盟将符

合一定标准的、提供“核心平台服务”的平台指定为“守门人”，并对“守门人”设置了多层次的义务

群[18]。“守门人”除了应承担不得滥用优势地位采取不合理、不公平的竞争行为等消极义务。还应当承

担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为用户提供必要的数据，并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等积极义务。日本《数字平台

交易透明化》法案，以提升平台的透明化和公开化为目标，要求平台在每一规定年度向经济产业大臣提

交平台报告，并根据经济产业大臣的评估结果积极主动改进。 
笔者认为，为促进平台的繁荣发展，不应当对平台施加更多义务，平台经济的事前监管应当以消极

义务为限度。欧盟和日本采取积极义务规制的国情和我国并不相同。相比于中国和美国庞大的平台经济

市场，欧盟和日本互联网平台市场的规模要小很多。其国内并没有产生像中国和美国这么大规模的互联

网平台，欧盟市场基本被美国的数字平台龙头所占领，日本也是相同情况。因此，他们更在意对国内生

产力发展的保护，从而采取严格的措施防止他国数字平台对其国内竞争秩序的破坏。欧盟对平台经济领

域的反垄断监管措施严格，还有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的趋势。基于国情的不同，欧盟和日本严厉的监管

措施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平台经济的实际发展。我国平台经济领域正处于发展上升阶段，作为新兴领域出

现问题是难免的。为促进平台经济的长久健康发展，应该采取更加谦抑性的手段和措施，因此以消极义

务作为平台经济事前监管的边界是较为合适的。 

4.2.4. 平台经济事前监管的责任 
平台经济事前监管制度的责任设置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作为监管主体的责任，一个是作为监管对

象的责任。 
行政机关运用事前监管的权力应当在法律的制约之下进行，行政机关的执法应当有法可依。在平台

经济领域进行事前监管的反垄断执法机关，其权力和责任应当由法律明确规定。目前，我国反垄断法只

规定了行政机关不得滥用职权实行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并未对反垄断执法机构在进行反垄断监管过

程中的权力和职责作出明确规定。在这样的立法体制下，反垄断执法机构很容易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没有

权力限制而过度加强监管、滥用监管。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平台经济领域的事前监管，应当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首先，

应明确事前监管的权力主体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虽然“浙江公平在线”对事前监管的具体实施作出了很

好示范作用，但基于互联网平台的经济效力和强大影响力，还是应当将对平台经济的整体动态监管收归

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手中，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其进行具体的动态监管。其次，应当严格规

制反垄断执法机构采取措施的前提。只有发现相关平台有涉及违反反垄断相关法律、法规的确凿证据时，

才能采取制约措施。在日常监管活动中，反垄断执法机构在事前监督阶段应充当好“旁观者”的角色，

不能轻易采取措施规制平台运行发展。最后，应当明确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滥用执法权限的责任承担。反

垄断执法机构责任的明确是平台经济长期实行事前监管制度的必要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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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对象的责任，即受到事前监管的平台的责任。欧盟规定，如果一个守门人违反了法律规定的规

则，它将面临最高为其全球总营业额 10%的罚款。对于重犯者，可能会被处以最高达其全球营业额 20%
的罚款。笔者认为，平台机构的责任设置应当与反垄断法相衔接，对于真正实施反垄断行为的平台根据

其行为按照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处理，以法律的强制力保障事前监管制度的实施。 

5. 结语 

平台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经济发展形式，带动着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发展的过程中难免

会出现垄断问题。探讨是否对平台经济加强监管，本质都是希望能采取更好的方式保护平台经济的发展

趋势，促进其稳定持续增长，以此带动国民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目前我国正处于平台经济监

管制度的起步阶段，一切规章制度都为完善确定。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下，建立事前监管的反垄断制

度，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坚持保护竞争秩序为原则，审慎监管、依法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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